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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指标  重点公司财务情况（2013 年） 

规划铁路竣工里程占比  固定资产投资占比  建设里程  简称 营业收入（百万元） 净利润（百万元） 毛利润（%） 

鼎汉技术 452 57 39.28 

永贵电器 225 65 57.54 

北方创业 3204 259 17.89 

中国南车 97886 4140 17.79 

中国北车 97241 4129 17.62 

康尼机电 1041 117 38.59 

晋亿实业 2733 84 17.76 

众合机电 1412 -149 14.88 
 

 

 

 

 

 

 

资料来源：铁道部，Wind，中信证券研究部 

产业链  零部件 

情况概要  零部件示意图 

 
竞争格局 受益时间 投资建议 

路基与桥涵工程 国企垄断 建设初期第 1-3 年 占公司收入比重小 

施工设备 完全竞争  建设高峰已过 

轨道工程 / 

建设初期的 1-3 年 

 

桥梁功能部件 前 5 大厂商市占率 60% 行业龙头受益 

道岔 垄断经营 占公司收入不足 1% 

扣件 前 3 大厂商市占率 65%以上 占公司收入不足 1% 

钢铁 产能过剩、过度竞争 占公司收入不足 1% 

电气化工程 技术严格、壁垒高 建设中后期第 3 年 细分子行业龙头受益 

信息化工程 技术严格、壁垒高 建设中后期第 3 年 细分子行业龙头受益 

车辆购置 / 

建设中后期第 3 年末 

 

整车购置 南车北车寡头垄断 
受益重要干线、城际铁路与

城轨地铁 

车辆配件 
关键部件有待国产化，子行业

空间较大 
 

物流与运输 国家垄断，市场化运营少 建设后期第 4 年末 路网效应形成后有望受益 
 

 

 
资料来源：中国铁路总公司，中信证券研究部    

建设周期及投资占比  铁路与轨道交通智能化系统构成 

 

 

 
 

 

铁路建设产业链总图 

 

资料来源：铁科院，中国铁路总公司，Wind，中信证券研究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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